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泸市人社办〔2018〕36号

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泸 州 市 财 政 局

泸 州 市 教 育 局
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

的实施意见

江阳区、龙马潭区、合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财政局，教

育局，市内各高校：
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《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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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泸市府发〔2017〕70号）规定，根据《四川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四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

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办发

〔2017〕983号）要求，现就我市有关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

发放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发放对象及标准

从 2018届（含）起，对学籍在市内高校的城乡低保家庭毕

业生、贫困残疾人家庭毕业生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、残疾

毕业生、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、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，

一次性给予每人 1200元的求职创业补贴。同时符合上述两个及

以上条件的，不重复享受。

二、发放时间

求职创业补贴发放时间从毕业生离校前，提前到毕业学年第

一学期期末前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学校组织申报。在毕业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,9 月 30

日前，各高校要以学籍归属为原则，加强政策宣传，做好接受毕

业生申请工作。

（二）个人申请。毕业生本人及时填写《四川省高校毕业生

求职补贴申请表》，并同时提交相应的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学校初审。学校应对申请补贴的毕业生进行初审，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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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防止遗漏，又要防止虚报冒领。初审结果要在工作场所进行不

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并同时公布学校和当地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的监督电话，根据公示结果，于 11月 10日前将《四川

省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》及申报材料（包含享受

补贴的总人数、总金额、学院账户名、账号等内容）报所在地县

级或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。

（四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审核与提交用款计划。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采取提前会同高校初审、实地核查、电话抽查等

方式审核，审核比例不少于 5%。在审核中发现有疑问的，应及

时会同高校核实查明情况。审核无误后，于 11月 30日前向同级

财政部门提交用款计划和补助资金审核确认情况。

（五）财政部门拨付资金。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政策规定，于

每年 12月 10日前将补助资金拨付到相关高校。

（六）学校发放。各高校收到补贴资金后，应在 10个工作

日内，将补贴资金拨付到学生账户。

（七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督促、上报。各区县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在财政部门拨付资金后，应及时到高校督查补贴发

放情况，并将补贴发放情况填入《四季度就业专项资金使用情

况》，按时上报。

四、申报证明材料

毕业生在申请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时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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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和复印件同时提供的，核原件收复印件。

（一）城乡低保家庭毕业生。在高校学习期间，其家庭享受

过城乡低保待遇。提供乡镇（街道）或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出具

的证明材料，或低保金发放证明；

（二）残疾人家庭毕业生。提供家庭成员《残疾证》及复印

件、户口本及复印件；

（三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。在高校学习期间，其家庭

享受过建档立卡贫困户扶持待遇的。已纳入学校资助管理系统

的，不提供材料。未纳入的，应提供乡镇（街道）或县级及以上

扶贫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。

（四）残疾毕业生。本人身体残疾，提供《残疾证》复印件

或经高校就业部门确认、能看出本人身体残疾部分的照片；

（五）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毕业生。在高校学习期间，本

人曾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。不提供材料，学校应从高校资助管理

系统中提供名单；

（六）特困人员中的毕业生。

1.本人为孤儿。提供乡镇（街道）或县级及以上民政部门出

具的证明材料；

2.本人家庭为失去父亲（或母亲）的单亲家庭。提供父亲（或

母亲）去世证明和家庭户口簿复印件；

3.在高校学习期间，本人或家庭成员因伤（病）医疗支出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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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超过 10万元（不含医疗保险报销部分）。提供治疗费用支出单

据或医保经办机构出具的证明复印件和家庭户口簿复印件；

4.在高校学习期间，其家庭因各种灾害，损失超过 10万元。

提供乡镇（街道）或县级及以上救灾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；

5.属就业困难人员家庭高校毕业生的，提供家庭成员中被认

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《登记证》、家庭户籍本及复印件。

6.属零就业家庭高校毕业生的，提供家庭户籍本、零就业家

庭认定证明及复印件；

毕业生同时具有两种及以上情况的，只需提供其中一种证明

材料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已享受求职补贴的大学生，继续升学的，升学后毕业

时可再次享受；因故留级的，次年毕业时可再次享受。

（二）发放求职补贴后至离校前，新出现的符合发放条件的

大学生，应及时补发。

（三）各地要适应应届毕业生提前求职实际，及早准备相应

的材料，及早审核和发放。要通过信息共享，尽量减化申报材料，

并注意保护好学生信息和隐私，不得在网上公示。要加强内控风

险防范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
（四）省内技工院校高校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，以及特殊教

育学校的低保家庭毕业生、残疾毕业生的求职补贴发放工作，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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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此通知执行。

（五）凡以前下发的相关文件与此通知不一致的，以前规定

作废，按本通知执行。

附件：四川省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汇总表

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泸州市财政局

泸州市教育局

2018年 2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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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四川省高校毕业生求职补贴申请汇总表

填报学校： （盖章）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姓名 院系（专业）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补贴类别 学生签名

说明：按照通知要求，补贴类别共分为 6类，对应文件中申报证明材料的 6种情况，代码依次为 1至 6。请根据

学生的申报情况，填写相应的代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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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8年 2月 22日印发


